附件：
关于在山东省开展匹克球教练、裁判专项能力培训
参训回执表
	单位名称
	　

	通信地址
	　

	发票抬头
	　
	开费
项目
	□培训费

	纳税号
	　
	
	

	报名项目
	□匹克球教练（初级）    □匹克球裁判（三级）

	姓名
	性别
	学历
	身份证号
	部门/职务
	所在省份
	所在地市
	手机号
	电子邮箱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特别提示：
1.请参训人员自行提前预订回程机票与火车票；自行前往不接站。 
2.因涉及到为参训人员开具发票、快递证书及申请开通线上学习账号，上述内容均为必填，



备注：请参训人员填写附件《参训回执表》，于每期开班前3个工作日17:30前发送至指定邮箱，备注地市+期次+教练/裁判班。

